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重庆自贸区）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
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的批复》（法〔2018〕203号），结合重庆法院
审判工作实际，现就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
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如下：

第一条 据以确定管辖的地点位于重庆自贸区范围内的涉及投资、贸易、金融等第一审
商事案件（案由范围详见附件），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有权管辖。重庆自贸区
范围可通过“重庆自贸区区域识别系统”识别。

前款规定案件达到中级人民法院级别管辖标准，且据以确定管辖的地点位于重庆市渝
北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北碚区自贸片区范围内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市一中法院）有权管辖，据以确定管辖的地点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南岸区、九龙坡区自
贸片区范围内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第二条 属于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下列第一审商事案件，当事人向重庆市辖区基层人
民法院起诉的，由重庆自贸区法院集中管辖：

（一）当事人一方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案件；

（二）当事人双方均为企业且住所地均在自贸区范围内的案件；

（三）当事人一方为企业的涉及航空货物运输、多式联运等案件。

第三条 据以确定管辖的地点位于重庆市范围内，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的
第一审涉外商事案件，当事人向重庆市辖区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由重庆自贸区法院集中
管辖。

前款所称涉外商事案件不包括婚姻家庭、继承、劳动、劳务、人事、房地产、侵权、
强制清算与破产、环境污染侵权、环境公益、海事海商及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商事案件管辖，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第四条 据以确定管辖的地点位于市一中法院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0万元以下的第
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当事人向市一中法院辖区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由重庆自贸区法
院集中管辖。但涉及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
断纠纷、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市一中法院辖区内有重大影
响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除外。

第五条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和其他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向其
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
院管辖。

全市法院在本规定施行后受理的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确定由重庆自贸
区法院集中管辖的案件，应当移送重庆自贸区法院。

第六条 全市法院收到可能属于重庆自贸区法院管辖案件的起诉材料后，应通过“重庆
自贸区区域识别系统”核查是否属于重庆自贸区范围。对属于重庆自贸区法院管辖范围的案
件，可告知当事人向重庆自贸区法院起诉，也可引导当事人通过“易诉”平台等方式向重庆
自贸区法院申请立案，或通过“跨域立案”服务系统为重庆自贸区法院代办立案受理业务。

第七条 本规定施行前，全市法院已经受理的属于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受案
范围的案件，仍由受理法院继续审理。



第八条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为市一中法院，负责依法受理不
服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决定的上诉、再审申请、复议等
案件。

第九条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受理下列执行案件：

（一）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的保全执行案件；

（二）当事人对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强制
执行的案件；

（三）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执行案件衍生的执行异议案件；

（四）上级法院指定执行案件；

（五）被申请人或被保全财产在自贸区范围内的涉及投资、贸易、金融等国内仲裁保
全案件；

（六）被执行人或被执行财产在自贸区范围内的涉及投资、贸易、金融等公证债权文
书执行案件；

（七）其他法院委托执行案件。

第十条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在立案前委派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管辖。

自贸区范围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属于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受案范围
的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有权管辖。

第十一条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的受案范围可根据审判工作需要调整。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本院2018年下发的《关于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受案范
围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

重庆两江新区法院 自贸区法院

受理投资、贸易、金融等商事案件的案由范围

一、合同纠纷

1.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2.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3.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4.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5.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6.债务转移合同纠纷

7.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1]



8.悬赏广告纠纷

9.买卖合同纠纷（限企业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

10.拍卖合同纠纷

11.借款合同纠纷

（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同业拆借纠纷

（3）企业借贷纠纷

（4）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5）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

12.保证合同纠纷

13.抵押合同纠纷

14.质押合同纠纷

15.定金合同纠纷

16.进出口押汇纠纷

17.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18.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9.承揽合同纠纷

20.运输合同纠纷（不包括重庆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运输合同纠纷）

21.保管合同纠纷

22.仓储合同纠纷

23.委托合同纠纷

24.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25.行纪合同纠纷

26.居间合同纠纷

27.补偿贸易纠纷

28.典当纠纷

29.合伙协议纠纷

30.服务合同纠纷



（1）财会服务合同纠纷

（2）银行结算合同纠纷

31.演出合同纠纷

32.广告合同纠纷

33.展览合同纠纷

34.追偿权纠纷（限担保追偿和合伙债务追偿纠纷）

二、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

（一）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不包括重庆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不包括强制清算案件）

（三）合伙企业纠纷

（四）证券纠纷

（五）期货交易纠纷

（六）信托纠纷

（七）保险纠纷

（八）票据纠纷

（九）信用证纠纷

[1]1-7案由所涉纠纷仅限基础法律关系为8-34案由涉及的合同纠纷。


